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27号

申请人：吕某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吕某某认为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行对投诉举报连云港市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称被投诉举报人）的法定处理职责，于2025年1月22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月5日依法已予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后本机关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于3月3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依法进行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4年3月16日在拼多多购买到被投诉举报人生产的海苔肉松卷，其名称标识为海苔肉松卷，配料表却使用肉松粉，违反了GB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申请人于3月23日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书，至今未收到被申请人受理、处理回复，遂复议。
申请人提交证据：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物流详情、投诉举报函、订单信息、商品照片。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称其于2024年3月23日通过中国邮政向被申请人邮递一封投诉举报挂号信，反映被投诉举报人生产的海苔肉松卷，名称标识为海苔肉松卷，配料表却使用肉松粉，肉松粉和肉松从制作工艺、营养价值各方面均不同，违反了GB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要求查处违法行为，邮件单号为XB237*****313。

经被申请人查询，被申请人没有收到申请人涉案的投诉举报邮件。申请人复议材料之中的邮件信息显示，申请人寄送的邮件单号为XB237*****313的挂号信于2024年3月27日到达连云港市石桥邮政支局，3月28日投递结果为“单位收发室签收”。但被申请人的地址在城区，不在石桥，石桥无单位收发室，石桥分局亦无收发室，中国邮政的相关信息也无法查询邮件的签收人签字情况。同时，在被申请人的收发室登记簿上未查询到申请人的该来信记录。综上，被申请人没有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件。被申请人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没有不作为的情形，也没有违法行为，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处理投诉举报的职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被申请人门卫室2024年3月5日至4月9日信件收发登记表、被申请人办公室2024年收转处理的关于申请人所有信件登记表、挂号信单号查询截图。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4年3月23日邮递一封投诉举报挂号信，邮件单号为XB237*****313，反映被投诉举报人生产的海苔肉松卷，名称标识为海苔肉松卷，配料表却使用肉松粉，违反了GB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要求查处违法行为。EMS物流显示，该信件于3月27日到达连云港市石桥邮政分局，于3月28日单位收发室签收。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未履行投诉举报处理职责，遂提起复议。

复议期间，被申请人查询信件收发登记表，未发现曾签收该信件。本机关多次拨打申请人复议申请书预留电话号码，欲联系其进一步提交其称的投诉举报信邮寄给被申请人以及被申请人签收的证据，申请人均未接听。2025年2月28日，本机关向中国邮政集团连云港市赣榆区分公司发送调查函，向其调查单号XB237*****313信件寄件人、收件人信息，该公司收到调查函后逾期未提供相关信息。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以及通话记录截图、调查函证实。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应当提交其曾向被申请人提出履职申请的证据。本案申请人提交的邮件EMS物流轨迹显示该信件途经赣榆区石桥镇的石桥邮政支局送达单位收发室，但没有标注收件单位具体名称，且被申请人住所地在青口镇而非石桥镇。申请人未提供含有邮件收件人名称等信息的相关证据，被申请人提供的收发登记表显示未有该单号的投诉举报信，本机关试图通过邮政部门查询该单号信件的寄件人、收件人信息等未获回应，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信件系寄送至被申请人处且被申请人曾收到该邮件，被申请人无履行申请人所称的投诉举报处理的法定职责。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吕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3月18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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